
保障特定疾病种类为以下 20 种

第 1 类：与恶性肿瘤相关的疾病

早期恶性病变

原位癌

皮肤癌

第 2 类：与心脏或脑血管相关的疾病

心脏瓣膜介入手术

心包膜切除术

早期原发性心肌病

主动脉内手术

颈动脉血管成形术或内膜切除术

心脏起搏器植入

第 3 类：与器官功能严重受损相关的疾病

听力严重受损

肝叶切除

视力严重受损

单个肢体缺失

非严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

第 4 类：与神经系统相关的疾病

轻度脑损伤

轻度颅脑手术

早期运动神经元病

脑垂体瘤、脑囊肿、脑动脉瘤及脑血管瘤

中度瘫痪

中度昏迷


